
2009年土地估价师考试：土地征用的特征土地估价师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06/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9C_9F_c51_606211.htm 1、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主体必

须是国家。 只有国家才能在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法律关系中充

当征用主体，因为只有国家才能享有国家建设之需要依法征

用集体所有土地的权利，尽管直接需要土地的并非国家，而

是具体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个人。但是

他们作为土地需要的单位只能根据自己的用地的实际需要，

依照法律规定地程序向土地机关提出用地申请，并在申请批

准后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另外还要明确国家虽是征用土地的

主体，但是实际行使征用土地权的是各级土地管理机关和人

民政府，他们对外代表国家具体行使此权。 2、国家建设征

用土地是国家行政行为，具有强制性。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并

非民事行为，而是国家授权的并依照法律规定的依据和程序

所实施的行政行为。这是因为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法律关系的

主体－－国家，土地被征用的集体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或者村民委员会）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土地征用法律关系的

产生并非基于双方的自愿和一致，而是基于国家的单方面的

意思表示，无需被征用土地的所有人同意。国家征用土地的

指令，是行政命令。对此，土地被征用的集体经济组织必须

服从。而且在这种法律关系中也不遵循等价有偿原则。 3、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是国家公共利益的需要。 国家建设征用土

地的原因是国家建设之需要，也即宪法第5条所指的公共利益

的需要。这里所讲的国家建设需要或是公共利益需要，均是

从广义上理解的。大体可以从两个层次上加以理解：其一，



是直接的国家建设需要或公共利益的需要。比如发展和兴办

国防建设，公用事业，市政建设，交通运输，水利事业，国

家机关建设用地等等，皆是以公共利益为直接目的地事业，

其二，是广义地国家建设需要或者广义的公共利益需要。就

是说，凡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加强，诸如设立国家主管机关

批准的集体企业，三资企业，兴办国家主管机关批准的民办

大学以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等等，均是广义上的国家建设和

公共利益之需要。这些情况都可作为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原

因。 4、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必须以土地补偿为必备条件。 国

家建设征用土地与没收土地不同，它不是无偿地强制地进行

，而是有偿地强制进行。土地被征用地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依

法取得经济上的补偿。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与土地征购不同。

它并不是等价的特种买卖，而是有补偿条件的征用，但是，

对被征用土地的适当补偿，则是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所必不可

少的条件，所谓适当补偿，就是严格依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

给予补偿，征地补偿以使被征用土地单位的农民生活水平不

降低为原则。应当指出的是，尽管土地为国家征用，但是土

地补偿费以及其他费用并不是由国家直接支付，而是由用地

单位支付，这是因为国家并不直接使用这些土地。用地单位

支付这些费用的义务是直接产生于国家征用土地行政行为和

国家批准用地单位用地申请及被征用土地使用权的行为。 5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标的只能是集体所有的土地。 国家建

设征用土地的标的，建国以来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随着农业合作社在全国范围内的实现，农村土地都变成了农

村合作经济组织集体所有以后，到了1986年土地管理法规定



的征用土地的标的就只能是集体土地了。应当指出的是，国

家建设用地需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来满足，也需要用国家所

有的土地来满足，用集体所有的土地满足国家建设用地的法

定办法是征用，用国有土地来满足国家建设用地之需要的法

定办法是出让，划拨等方式而非征用方式，因为国有土地本

来就是国家的，不需要再通过其他方式取得所有权，国家可

直接行使处分权利。 网校辅导： 为帮助参加考试的学员有效

备考，环球职业教育在线组织权威师资特推出2009年土地估

价师考试考前辅导班， 本次辅导包括考试所有五个科目。为

更好服务学员，网校特派黑敬祥等老师参加了中国土地估价

师协会组织的师资培训班。 环球网校2009年土地估价师考试

网上辅导根据考试科目共开设五门科目辅导：每科目设置精

讲班： 权威专家进行24小时免费在线答疑，学员在学习中遇

到的问题可随时通过答疑室留言与专家探讨学习。【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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